
广州市生态环境局越秀分局关于选聘
法律顾问的公告

    为贯彻落实《广东省政府法律顾问工作规定》，进一步推进依法行政工作，按照公开、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我局面向社会公开选聘一所律师事务所作为局法律顾问。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聘请对象
     本次聘请对象为熟悉行政法和环境法律法规业务、实践经验丰富、服务优质的律师事务所，具体权利义务以实际签订的协议为准。
      二、主要任务
（一）就聘请方实施执行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行为的合法性，从法律上加以论证，提供法律依据。
（二）协助聘请方制定、完善各项管理制度和规章制度。
（三）协助聘请方建立环境保护行政处罚工作规范：
1、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立案工作规范；
2、环境保护行政处罚现场笔录和询问笔录工作规范；
3、环境保护行政处罚适用法律工作规范；
4、环境保护信访工作规范等。
（四）审查聘请方草拟的合同、协议，并协助受聘方监督合同、协议的履行，提高履约率。
（五）就聘请方遇到的各种需要法律协助的事务提供法律意见或建议，提出处理方案或方法。
（六）根据聘请方的实际需要适时开展有关环保法律的宣传教育或座谈研讨至少2场，以协助聘请方提高依法行政效能。
（七）及时与聘请方就有关法律政策信息交换意见。
（八）根据工作需要，参加或列席聘请方的各类行政办公会议或行政处罚联席会议，为决策提供相应的法律依据和意见。
（九）调解聘请方与其它单位之间发生的纠纷，化解矛盾。
（十）参与处理涉法的重大突发性、群体性事件。
（十一）代理诉讼、仲裁、调解、执行和其他非诉讼法律事务。
三、报名条件
    （一）遵守宪法和法律，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熟悉政府工作规则。
    （二）具有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且连续营业5年及以上。
    （三）有20人以上获得律师执业证书。
   （四）具有较高的专业理论水平和丰富的实务工作经验。
    （五）熟悉环境法、行政法等法律法规，熟悉环保执法、处罚、诉讼实务者，担任过生态环境部门法律顾问的事务所或律师优先。
    （六）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具有良好的职业操守和社会知名度。
    （七）指派2名以上律师提供法律顾问服务。
    （八）指派律师应具有5年以上执业经验，且未受过司法行政部门的行政处罚或者律师协会的行业处分。
    （九）指派律师应忠于宪法、遵守法律，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具有丰富的应诉经验和实战技能。
      四、具体程序
      （一）报名时间：2022年5月18日至2022年5月26日。
     （二）报名方式：将报名资料快递或直接报送我局监管二科。地址：广州市越秀区西华路第一津街50/52号二层，邮编：510170，监管二科，电话：020-81075063。
[bookmark: _GoBack]     报名资料包括：法律顾问报名表、律师事务所执业证书、律师执业证书、其他证明资质及能力的材料（需提供复印件，原件备查）。
（三）资格审查及综合评议。我局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对所有材料进行认真评选，综合考虑报名人员学历、履历、专业特长，在有关专业领域的影响及个人特长等因素，确立1家律师事务所作为法律顾问单位。   
（四）正式聘用。通知最终确定的1家律师事务所签订协议。合同期为1年。
五、其他事项
财政预算4万/年，代理诉讼、仲裁等服务事项另计。


附件：法律顾问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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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法律顾问报名表
	事务所名称
	
	成立时间
	

	律所律师数量
	
	住所地
	

	联系方式
	电　  话
	

	
	通讯地址
	

	
	电子邮箱
	

	具体联系人员
	姓名
	

	
	联系方式
	

	指派律师基本情况

	
律师1

	（需填写律师团队律师的基本情况，包括姓名，性别，毕业院校，学历，学位，专业，政治面貌，擅长领域，工作简历，实务经验、获奖情况等。）

	
	

	律师2
········
	

	
	

	事务所获
表彰情况
	










	主持或参与
重大涉法
事务情况
	

	为行政机关提供法律顾问
服务的情况
	

	报价情况
	

	事务所
确认盖章
	（在此栏还需承诺律师事务所及所内律师无刑事犯罪记录，近5年内没有受过司法行政部门处罚、行业协会纪律处分，近5年内未被记入公共信用信息平台失信主体记录。）

             （盖章）
　　　　　　　　　　　　　　               年　 月　 日



